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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奖到手，立刻就走？

越是临近年底，职场中的各种吐槽

也是像雪球越滚越大。

抱怨领导太严厉、取消年终奖、加

班太多，“大不了就不干了，过完年回

来再找新的！”“还等过年？发完年终

奖我马上离职！”“我还是再忍忍，毕

竟新工作不好找。”……相似的抱怨，

每个人都听过很多遍了。

既然眼前的工作再干下去也是“痛

苦”，还不如离职，说不定跳槽还能涨

点薪水。相信很大一部分人都有过这种

想法。

无论是一时冲动的离职还是并非心

甘情愿地“被”离职，在各行各业都面

临“寒冬”的当下，重新找一份称心的

工作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绕了一圈，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34 岁的莫馨目前就职于一家中型企

业。此前，她曾经有一份无论是薪资、

职位、环境都和现在差不多的工作。

“当时觉得那份工作做得太烦腻

了，并且没有什么上升空间，就想着换

个地方。”而后，经过了 3 轮艰难的面

试，她终于进入了一家实力颇为雄厚的

大型企业，薪金也比之前有所增加。“能

进入那家公司不容易，我想着一定要打

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好好工作。”

谁知，仅仅过了一年，莫馨就放弃了

曾让自己心仪不已的那份工作，进入了现

在的这家公司。“大企业里的勾心斗角太

厉害，整天要拿出不少的精力去处理人际

关系，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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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了一圈，又做回了“老本行”。“还

不如待在之前的公司呢。听说和我同级

别的同事去年晋升了。”莫馨追悔不已。

浪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不仅没有在

工作履历上添上精彩的一笔，还需要重

新来过。莫馨这样的例子在职场中比比

皆是。

如果跳槽仅仅是为了解决眼前短暂

的焦虑，还不如努力提升自我价值，才

能在新机会到来时紧紧把握住。

勇气与核心竞争力，缺一不可

近两年的调研数据显示，求职竞争

激烈，在频繁流动的人才中，逾七成的

求职者并未成功找到工作。

对于应届毕业生而言，缺少工作经

验，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云兴今年大学毕业后，应聘成功进入

了一家处于热门领域的公司，而和他一起

被录取的都是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人。

公司老板表示，他正是看中了云兴

的“多才多艺”。正所谓“技多不压身”。

原来，云兴尽管工作经验不多，却在计

算机领域造诣颇深，并利用空余时间学

习了多项专业技能，且熟练掌握日语、

法语两种语言。

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

很容易眼高于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

的本领，又不愿意脚踏实地去努力。

甚至在工作中受到一点批评就要“愤

然”离职。

“裸辞”不能光靠勇气，也需要考

虑自己的能力。与其抱怨连天，不如像

云兴一样，多掌握一些技能，这才是属

于自己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管理方式决定了员工的离职与被

离职

很多员工离职，并非对企业或领

导不满，而是有别的原因。甚至一些

中高层离职者，都很感激原公司对他

们的栽培。

一般情况下，领导对于离职的员工

不会过于苛责。但在有些企业中，对于

一些能力不足或者工作中出现错误的员

工，公司却采用了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

处理，导致了员工的“被离职”。

最常见的就是调岗、降薪，迫使员

工自己提出离职。

还有年龄歧视，例如互联网行业的

“程序猿”，刚工作是阳光健康的“小

鲜肉”，而到了 30 多岁后，秃头发福

不说，996 导致的猝死在新闻中已经见

惯不怪了。大龄程序员一旦离职，找工

作就会变得艰难。

有时候，越“大”的企业对待离职

者越大度，离开了还是朋友；越“小”

的企业对待离职者越小气，反目成仇、

对簿公堂的也不在少数。

苹果公司有项制度——“离岗留

职”：员工在辞职后的两年时间内，公

司仍为其保留职位，可以随时返回苹果

公司工作，且职位不会受任何影响。

对于正常的离职，企业应该表现出

理解与宽容。

善待离职员工，有利于企业文化的

建设，对在职员工而言，工作会更积极、

更有动力；

对于离职员工，多数会感恩铭记于

心，在日后或许会对原企业的宽容大度

加以宣扬，有利于企业的品牌建设；

最后，通过与离职员工沟通、交流，

可以了解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加

以改善，促进企业的发展。

“怡口莲”不是“怡口蓮”

的简体版？它们竟然不是一回事

儿？

近日，“怡口莲”被法院认定

为“李鬼”。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北京海淀

法院日前审结了吉百利英国有限

公司（简称“吉百利”）起诉怡口

莲（厦门）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厦门怡口莲”）侵害商标权及

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法院一审认定厦门怡口莲公司

的行为构成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

竞争，判决厦门怡口莲停止侵害吉

百利公司“怡口蓮”系列商标专用

权的行为、变更企业名称、刊登声

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吉百利公司

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243 万余元。

要知道，虽然“怡口蓮”(eclairs)

是 1996 年才进入中国市场的，但

是它是始于 1824 年吉百利旗下的

品牌，比成立于 2014 年的厦门怡

口莲年长了整整 190 岁。

公开资料显示，吉百利公司是

全球第一大糖果公司、第二大口香

糖公司，第三大软饮料公司，也是

唯一一家同时拥有巧克力、糖果及

口香糖产品的公司。

而厦门怡口莲主要经营范围包

括米、面制品，食品油类，糕点及

糖果等散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

怡口莲：没有侵权，我卖米果
不卖糖果

原告吉百利公司诉称，被告怡

口莲公司生产、销售和宣传标有

每逢年底，又到了各家公司摩拳擦掌组织年

会的时候。

早些年，年会还不叫年会。在春节之前，公

司会招待员工一起吃顿饭，然后放假回家过年。

近几年，随着企业文化越来越受重视，这顿饭

就延伸出了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举足轻重的意义。

参加年会，我太难了

对于员工来说，年会是又爱又恨的存在。

很多人只想安安静静看场表演，踏踏实实吃

顿饭，但不管你是前台小妹还是公司高管，都要

被HR逼着出个节目。本来年底工作任务就很重，

还要加班加点排练节目，引得吐槽声不断。

对于公司来说，年会却是企业文化建设必不

可少的一环。在这场重头大戏上，一方面要总结

过去一年的得失与成绩，另一方面要营造组织气

氛，深化内部沟通。

举办年会，既可以展现公司的雄厚实力，又

能犒劳员工，但最重要的是，要鼓舞士气，给公

司未来的发展制定长远的目标。

而对于年会筹备人员来说，简直是难上加难。

因为众口难调，老板、高管、员工，甚至合作伙

伴都要满意；因为预算 5000 块，要办成 5000 万

的效果；因为节目要创新，不能落俗套……

别人家的年会都什么样

一家公司怎么样，看他们的年会就知道了。

在百度 15 周年的年会上，李彦宏身披黄金

战衣，大玩架子鼓。

在历年的阿里巴巴年会上，马云曾各种

cosplay，既有金发白裙的性感美女，也曾模仿

过迈克尔杰克逊。

小米年会上，雷军也和多位高管一起热舞。

搜狗公司 CEO 王小川曾在年会上扮成齐天

大圣，一出场就嗨爆全场。

平时不苟言笑的 Boss 们若可以收起在年会

上“作报告”的想法，放下身段与员工们共娱，

反而能更好地拉近老板与员工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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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口蓮蓮”状告“怡口莲”
真的赢了吗

年会上，我只想安安静静吃顿饭

“怡口莲”商标的巧滋脆夹心米果

与吉百利公司的“怡口蓮”商标高

度近似，容易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

误认。目前“怡口莲”商标已被宣

告无效。

被告怡口莲公司辩称，不同意

吉百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怡口莲公司的“怡口莲”商标

使用的“米果”与吉百利公司商标

使用的“糖果”不属于类似商品，

怡口莲公司未与吉百利公司商标

进行傍靠使用，未损害吉百利公司

的合法权益。怡口莲公司在主营相

关类别拥有已经核准注册的“怡口

莲”商标，企业的商号主要识别部

分与商标一致符合商业惯例，企业

的设立登记合法合规。

怡口莲公司的“怡口莲”商标

虽然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被宣告无

效，但有效期间的使用行为具有合

法基础，不具有可归责性。

法院：构成侵权，“怡口莲”

是李鬼

法院判决认为，依照商标法的

规定，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

近似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是商

标侵权行为。“怡口莲”与“怡口蓮”

在文字构成、读音、呼叫以及含义

上完全相同，“怡口莲”核定使用

商品与“怡口蓮”核定使用的商品

均为日常生活食品，关联性较强。

怡口莲公司对“怡口莲”标识的使

用行为侵害了吉百利公司的注册

商标专用权。

法官释法解释，怡口莲公司在

选择和注册企业名称时，应当对在

先较为知名的品牌进行避让，但其

年会上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就是抽奖。别的公

司准备的都是苹果最新款手机、电脑，条件好些

的还包出国旅游，而自己公司这边顶多是粮油干

果，甚至是 2 元钱彩票，换了谁也不好受。

即使面临行业寒冬，也不能“寒”了员工的

心，准备礼品不能光看“薪”而不走心。

网络上曾讨论过“年会的意义”，引起网友

广泛共鸣的答案是：

·乡村大舞台＋恶俗的表演，让我看懂了领

导们的喜好；

·拍马屁的程度，让我真正认识了我的同事；

·奇葩奖品，折射公司的脸皮厚度；

……

一个公司的年会，其实就是这个公司的名片。

如何办一场走心的年会

一个公司对员工好不好，通过一场年会，就

能看得最透彻。

办一场让员工喜欢的年会，需要从他们的角

度来策划。因为员工才是年会的主要受众，但许

多企业在策划年会的过程中，却想着如何能取悦

领导，让领导满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年会＝一场精美绝伦

的大型演出。

挖空心思想创意，加班加点排练节目不说，

就算表演完了，也不能坐下喘口气，因为后面还

有敬酒环节，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推杯换盏中说着

违心的话。

过后，除了杯盘狼藉，谁又能对这场年会留

下真正的记忆？每年都是千篇一律罢了。

其实，员工最想从公司得到的是温暖，年会

的形式并不重要。

北京有一家公司，邀请了全体员工的父母来

参加年会。其中有一部分员工的父母来自农村，

都是第一次来到大城市，公司领导表示，希望父

母们可以亲眼见证孩子的努力和成长。

每个人评价年会的好坏都有自己的标准，形

式只是载体，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不要让一场年会

展现出的价值观变了味儿。

仍然选择“怡口莲”作为其企业名

称中的显著部分进行了注册，难谓

善意。

专家：“怡口蓮”只赢了名分

对于这场官司，新闻评论员马

进彪在其博客中称，怡口蓮赢了官

司，却输了利益。

马进彪认为，虽然“怡口莲”

商标被依法宣告无效，但并未对其

做出丝毫的利益退还的要求。从

2014 年开始，“怡口莲”就把自

己打扮成了怡口蓮，而这 5 年的时

间，就是它非法赚取丰厚利益的 5

年。但对于怡口蓮来说，却是被侵

权的 5 年，怡口蓮本应享有自己商

标带来的市场份额，但却变成了为

他人做嫁衣的角色。而“‘怡口莲’

商标被宣告无效”这一纸判决，也

就等于将侵权者的前账一笔勾销，

从这个角度来说，“怡口莲”当然

还是赢家。

但有媒体评论认为，要真正

有效遏制“傍名牌”行为，就必

须提高侵权者违法成本。我国商

标法未修改前，侵权者的法定赔

偿额为 50 万元以下。修改后的商

标法将最高赔偿额提高到权利人

实际损失和侵权人非法获利的“一

至三倍”，并将法定赔偿额从 50

万元提高到 300 万元。新的惩罚

性赔偿标准大幅提高了违法成本，

有助于遏制恶意侵权行为。此次

有关法院的判决也体现了司法机

关对“傍名牌”不正当竞争行为“零

容忍”的鲜明态度，在维护良性

竞争、保护知名品牌方面将产生

积极影响。


